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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行
和
秘
書
監
支
，
交
接
報
告
已
函
同
學
會
，
經
提

第
十
六
屆
第
卡
一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報
告
備
至
。
交

接
報
告
並
曰
另

A
N送
軒
在
自
任
主
任
幹
事
及
存
木
會

存
查
。

白
其
他
報
告
事
項

L

「
竹
銘
獎
學
金
L
基
金
五
十
三
年
度
筆
且
經
巳
送

交
電
研
所
，
叉
中
間
土
程
師
學
會
之
一
該
項
基
金
五

十
三
、
四
年
度
生
息
，
亦
送
電
研
所
，
兩
者
均
未

動
用
，
如
何
處
置
，
經
本
會
因
詰
同
學
會
指
示
，

經
提
第
十
六
屆
第
七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決
議

••

的
木
會
部
份
未
用
之
利
息
由
基
金
會
商
詰
退
還
一
該

會
，
即
以
立
法
作
木
金
生
息
，
閑
後
每
年
華
息

，
除
支
付
每
年
立
獎
金
本
會
應
負
擔
部
份
一
高

三
千
一
兀
外
，
如
有
多
餘
，
亦
誼
作
人
一
本
金
。

的
中
國
工
程
師
學
會
部
份
未
用
芝
利
息
，
亦
一
併

函
電
研
所
退
還
萃
金
會
由
主
金
會
扣
除
代
墊
之

本
學
期
獎
金
六
千
元
外
，
其
餘
退
還
中
聞
工
程

師
學
會
，
並
將
本
會
處
理
辦
往
因
告
該
會
奉
命

考
。

Z
徐
可
均
、
程
故
明
、
殷
之
浩
、
徐
名
標
、
胡
街
足

五
學
長
所
捐
數
理
化
基
本
講
座
補
助
金
，
已
由
電

研
昕
來
函
提
薦
獎
補
金
受
補
人
，
除
已
由
本
會
同

-
意
並
治
原
捐
款
人
問
一
意
所
捏
薦
受
補
人
，
另
行
扭

捏
補
助
金
，
函
報
同
學
會
備
至
外
，
特
提
出
報
告
。

在
財
務
組
報
告
財
務
狀
況
(
兒
附
件
基
金
狀
況
對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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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、
討
論
事
項

H
案
由

••

審
核
組
遴
薦
主
換
院
學
長
為
一
該
組
幹
事
，
並

已
由
求
會
先
行
函
聘
，
提
請
追
認
白
。

決
議

••

同
意
備
查
。

臼
案
由

••

本
會
獎
助
金
名
詞
誠
少
，
而
申
請
者
蒙
，
如

何
改
善
，
以
求
公
元
而
使
此
少
數
名
額
，
得
發
揮
最

高
頭
用
，
詰
研
一
商
由
。

說
明

••

木
會
以
擎
息
減
少
，
獎
助
人
命
一
名
領
勢
將
減
少

，
而
申
話
者
，
逐
期
增
加
，
均
係
學
行
成
績

優
秀
學
生
，
在
現
仟
辦
怯
下
常
有
一
個
家
庭

有
兩
個
獲
得
獎
助
者
，
亦
有
家
長
在
國
外
位

職
投
入
頗
豐
或
雖
在
國
內
而
經
濟
狀
況
頗
佳

，
似
不
需
此
獎
助
金
為
補
助
者
;
反
之
卸
有

若
干
子
女
頗
需
此
種
獎
助
企
之
補
助
費
如
何

使
其
公
元
而
有
殼
，
經
沈
會
主
任
幹
事
翁
執

行
秘
書
會
一
商
結
果
就
上
述
情
形
研
究
補
救
辦

法
，
夜
以
說
同
學
子
女
申
請
獎
助
金
者
，
均

屬
品
學
黨
優
足
為
模
楷
立
青
年
，
以
限
於
名

額
，
絕
大
多
數
不
能
獲
獎
，
為
兼
顧
鼓
勵
計

，
特
按
訂
「
同
學
子
女
獎
助
合
補
充
想
定
」

如
左

••

L
凡
求
會
會
員
有
子
女
在
畫
就
讀
公
私
立
大
專
以
上

校
障
，
接
受
本
會
獎
助
金
者
，
每
期
每
家
庭
以
一

名
為
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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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凡
仁
不
會
會
員
在
國
外
供
職
或
在
國
內
兢
業
而
收
入

優
厚
其
在
書
就
讀
大
專
以
上
校
院
立
子
女
，
申
請

獲
得
本
會
獎
助
金
者
本
會
原
則
上
鼓
勵
其
放
棄
，

另
由
本
會
頒
發
榮
譽
獎
狀
。

在
凡
本
會
會
員
子
女
在
書
就
讀
大
專
以
上
校
院
合
於

規
定
，
申
請
本
會
獎
助
金
，
以
限
於
名
額
未
能
獲

獎
者
，
由
本
會
給
予
獎
狀
以
示
激
勵
。

4
現
用
獎
助
金
申
請
書
由
本
會
在
適
當
位
置
加
蓋
?

獎
吠

如
末
人
獲
獎
擬
請
發
獎
金
」
戳
，
由
申
請
人
或
其

家
長
審
度
本
身
經
濟
狀
況
自
行
決
定
需
要
獎
金
或

獎
狀
，
芷
二
家
有
兩
個
以
上
子
女
同
時
申
詰
，
自

信
均
有
獲
獎
之
可
能
時
，
則
自
行
決
定
何
人
要
獎

金
何
人
要
獎
狀
。

丘
如
一
家
有
兩
個
以
上
子
女
申
請
獎
助
金
均
獲
獎
，

而
事
先
並
末
白
行
決
定
何
人
要
獎
金
何
人
要
獎
狀

，
即
由
本
會
函
故
意
見
，
一
家
同
時
以
獲
獎
助
金

一
名
為
限
，
其
餘
則
故
發
榮
譽
獎
狀
。

6
凡
本
會
會
員
子
女
就
讀
大
專
以
上
校
院
同
時
獲
得

其
他
獎
學
金
及
本
會
獎
助
金
者
，
京
會
原
則
上
鼓

勵
其
放
棄
獎
助
金

9
另
故
領
榮
譽
獎
狀
。

可L
本
會
榮
譽
獎
狀
及
獎
狀
，
其
設
計
印
製
力
求
精
美

，
以
便
獲
獎
者
懸
掛
，
以
增
榮
耀
。

8
.獲
得
本
會
榮
譽
獎
狀
及
獎
狀
者
，
均
登
「
友
聲

L

支
揚
，
初
次
獲
獎
狀
者
，
並
詰
撰
擅
自
傳
一
窮
，

獎
助
金
」

o

決
議••

移
出
五
名
為
「
盟
(
華
獎
助
金
」
，
其
處
理
辦

法
比
照
「
同
學
子
女
獎
助
金
處
理
規
則
」
辦

理
，
不
另
訂
處
理
規
則
。

倒
案
由

••

擬
請
指
撥
本
會
獎
助
金
適
當
名
額
，
充
教
授

或
遺
族
抗
議
大
軍
于
女
之
教
育
補
助
金
，
以
示
對
遺

族
子
女
之
禮
雌
並
補
充
催
訂
原
處
理
規
則
，
請
一
商
決

白
。

說
明

••

本
會
為
體
師
教
授
或
同
學
造
技
子
女
，
前
已

制
定
「
教
授
或
同
學
追
族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金

處
理
規
則
」
'
對
就
讀
中
學
之
遺
族
子
女
，

分
別
予
以
補
助
，
遠
族
子
女
頗
受
其
益
，
同

時
亦
充
份
表
現
同
學
會
關
懷
遺
族
之
德
意
。

現
以
歲
月
遞
增
，
前
就
讀
中
學
者
，
已
陸
續

進
入
大
專
，
家
長
負
措
更
將
加
重
，
現
以
大

專
入
學
競
令
漸
烈
，
如
分
發
私
立
大
專
，
則

尤
感
不
勝
負
搖
，
本
會
協
助
追
族
子
女
完
成

大
專
學
業
，
義
無
旁
貸
，
故
擬
於
同
學
樂
捐

子
女
獎
助
金
名
額
增
多
一
時
，
的
撥
若
干
名
做

為
就
讀
大
專
追
接
子
女
立
教
育
補
助
金
，
本

案
似
可
先
做
原
則
性
之
決
定
，
視
將
來
獎
助

金
捐
助
名
額
乏
多
寡
，
再
一
商
定
比
種
補
助
金

之
名
額
，
並
詳
細
現
定
申
請
人
之
條
件
。

決
議

••

由
第
叫
案
問
人
小
組
研
究
後
提
報
下
次
委
員

會
。

開
辟
片
三
話
，
僻
尹
一
京
商
品

L
o

9
.本
補
充
規
定
於
函
請
同
學
會
接
准
後
實
施
，
接
訂

時
亦
同
。

前
項
補
充
規
定
如
獲
通
過
，
其
獎
狀
式
樣
出
翁
執
行

秘
書
會
同
文
書
組
擬
定
之
。

決
議

••

由
翁
執
行
秘
書
兆
慶
、
陶
委
員
德
麟
、
沈
主

任
幹
事
如
灰
、
段
主
任
幹
事
清
濤
等
四
人
成

立
小
組
，
並
由
霸
執
行
秘
書
為
召
集
人
、
研

究
後
，
提
報
下
次
委
員
會
討
論
。

的
案
由

••

「
回
去
華
獎
學
金
」
移
轉
五
名
為
獎
助
金
，
其

名
義
是
否
的
保
留
，
頒
發
順
序
如
何
，
請
商
決
由
。

說
明
與
建
議

••

本
會
以
獎
助
金
名
額
誠
少
，
於
第
六
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時
會
非
正
式
提
議
，
可
一
商

詰
沈
家
禎
兄
嫂
將
「
異
華
獎
學
金
」
移
轉
五

名
為
本
會
女
子
獎
助
全
，
王
樹
芳
學
長
並
白

頤
負
責
聯
繫
。
關
經
王
樹
芳
、
沈
家
禎
與
本

會
郭
主
任
委
員
問
數
度
函
一
商
，
沈
家
禎
兄
嫂

對
一
該
項
提
議
完
全
贊
同
，
惟
為
顧
及
「
異
華

獎
學
金
」
之
現
定
，
一
商
定
於
現
獲
獎
人
畢
業

後
再
將
名
額
轉
移
，
預
計
五
十
六
早
年
度
開

始
將
可
有
三
名
轉
移

9
其
餘
兩
名
，
亦
可
於

以
後
年
度
陸
積
轉
移
，
其
轉
移
後
之
名
義
為

對
居
徐
是
(
華
太
夫
人
崇
敬
與
追
合
起
見
，
擬

探
用
「
盟
(
主ι獎
助
金
名
義
」
，
其
頒
發
次
序

，
列
為
最
優
兜
，
由
成
績
最
佳
者
獲
「
異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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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山
案
由••

徐
盟
會
、
程
欲
明
、
股
之
浩
、
徐
名
標
、
胡

衛
一
良
六
學
長
所
捐
數
理
化
基
本
講
座
補
助
金
之
使
用

辦
法
，
擬
請
電
研
所
擬
訂
函
送
同
學
會
治
原
捐
助
人

間
一
意
後
發
交
基
金
會
後
還
照
辦
理
，
如
何
請
公
決

案
。

決
議

••

通
過
。

的
案
由••

京
會
五
十
四
學
年
會
審
報
告
是
否
編
製
及
其

編
製
形
式
，
請
商
決
由
。

說
明••

本
會
第
十
凶

J
V吼一
姿
員
會
議
紀
錄
執
行
秘
書
報

告
第
ω
項••

「
京
會
會
務
擬
每
年
於
各
項
獎

學
金
發
放
完
畢
後
，
編
撰
報
告
乙
次
，
函
送

各
獎
學
金
之
捐
助
人
或
其
眷
屬
(
或
代
理
人

〉
'
並
送
列
「
友
聲
」
'
俾
便
明
瞭
本
會
工

作
情
形
」

9
五
十
三
學
年
度
之
會
務
報
告
係

以
「
運
用
報
告
書
」
名
稱
蝙
製
'
並
按
「
儲

若
梁
獎
學
金
」
、
「
夏
以
像
獎
學
金
」
及
「

阻
止
(
華
獎
學
金
」
分
別
編
製
刊
登
「
友
聲
」
一

五
五
期
，
個
再
分
送
各
獎
學
金
捐
助
人
或
其

家
屬

9
問
學
會
之
獎
學
金
(
後
改
名
獎
助
金

)
及
遺
族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金
之
運
用
情
形
，

並
未
蝙
製
'
五
十
四
學
年
度
之
報
告
究
的
照

五
十
三
學
年
度
之
形
式
抑
蝙
一
全
部
會
葫
報

告
請
一
商
決
。

決
議••

照
五
十
三
學
年
度
所
編
運
用
報
告
形
式
辦
理

並
詰
財
務
組
編
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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